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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 文 化 现 象 的 深 层 运 作 机 制

及 其 文 化 内 蕴＊

蒋诗萍

摘　要：品牌符号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文化意义及文化属性可以在其历史流

变的语境中寻找。基于历史意识的视角，从符号矩阵理论来看，品牌符号 是 一 个 亦 正 亦

负、非正非负的复合项，反映的深层运作机制是欲望与必需的对立。从品牌现象的历史流

变来看，品牌的文化定位是对既成文化规约的挑战，是对二元对立思想的调解，它致力于

打破传统文化与自然的泾渭分明界限，强调自然与文化对立面的消失以及归属上的双重

性，品牌文化是一种“间性文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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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当今社会，符号生产与消费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而品牌作为附着在被消费商品或服

务上的符号，浓缩了符号生产与消费的全部内涵，这使得品牌成为一种常规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

形态。为了不间断刺激消费欲望，产品翻新花样地生产、时尚各形各色地渲染，营销方式出奇出新，

让当代品牌文化呈现出多样姿态。但是品牌文化却有着基本一致的价值指向与文化属性。品牌的

出现与发展将文化拉入商品世界、打破了文化与商品的界限，具有詹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提出的

“后现代主义”特征，体现出无主体、去深度、零散化的价值指向。

特别是近年来，轻奢侈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以往的以大众消费与奢侈为主要两级的品牌等级

生态圈，轻奢侈文化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汇流，形成一种新的 “意识形态”话语，这种话语逐渐

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人的意识、思维及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以品牌为主要

对象的消费现象和消费文化，不少文化研究者都有著述论说，但文化研究者往往并不探究品牌意义

的生成机制，也不对文本进行细读。“在那些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中，很少有人对大众媒体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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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文本和实践作过系统而又持久的审视。例如，波德里亚难得有几次提及媒体文化的实际产物，
而且极其轻描淡写，支离破碎，而德勒兹和瓜塔里也是如此。”①

基于此，本文拟以“历史意识”为切入点，以符号矩阵理论来讨论“品牌”文化现象的深层运作机

制，理解整个品牌文化的价值系统生成与再生产问题，并从“品牌”现象的历史流变中探讨其文化内

涵，由此对当代品牌的文化属性做出可能的判断。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品牌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
征之一是历史意识的消失，从而呈现出一种平面化。于是，以“历史意识”为切入点来研究无深度的

文化似是一个悖论。但是，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分期界定恰恰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嵌入了历史

意识，在历史的纵向性比较中得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平面化特征。他认为，“任何个别的、孤立的

文化分析都无法逃离历史，都必定能够在历史分期的论述里得到诠释———无论那历史的论述如何

受到压抑、如何被人漠视”②。

二、品牌符号文本的深层结构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Ａｌｇｉｒｄ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　Ｇｒｅｉｍａｓ）致力于探索符号文本整体意义的

生成机制。他认为，一个符号的表意整体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外显结构。
深层结构“定义了个体和社会的存在本质，从而也就定义了符号性产品的生存条件”③。他继承了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对立”命题（ｅｎａｎｔｉａｉ）与“矛盾”命题（ａｎｔｉｋｅｉｍｅｎａｉ）思想，提出了著名的符

号学矩阵理论。格雷马斯认为，“如果一个意义Ｓ（作为能指的宇宙之整体，或任何一个符号系统）

在初次被人把握的水平上以语义轴的形式显现，那么它的对立面就是Ｓ
－
。Ｓ
－

与Ｓ相矛盾。如果我们

同意语义轴Ｓ（内容层实体）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着两个对立的义素：Ｓ１与Ｓ２，那么，这两个

义素就必然会有它们各自相矛盾的对立项：Ｓ
－

１与Ｓ
－

２。”④关于意义Ｓ的基本结构如图１：

图１　　　　　　　　　　　　 图２
该矩阵以“结构是意义的存在方式，以衔接两义素的关系”⑤为特征，已知任一义素，就可以根

据矩阵的反义、矛盾关系推演出其他三项，例如，黑与白这两个对立的义素构成内容层形式，那非黑

与非白就成为另外两项，在黑－白－非白－非黑矩阵中，黑与白、非黑与非白是对立关系，黑与非

黑、白与非白是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比对立关系弱一些。也就是说格雷马斯超越了索绪尔的二

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在极化对立关系中引入了弱对立的第三项，这种弱对立关系更为常见，非黑不

一定是白，非白也不一定是黑，它处于中间地位，同时具有黑白两种属性，比如灰。格雷马斯将这两

项称为“复合项（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ｒｍ）”。

这与巴尔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晚年提出 的“中 性”概 念 类 似———“他 将 中 性 定 义 为 一 个 能 够 消

除二元对立的概念……即通过一个第三项……甩掉、消除或反制僵硬的二分法”⑥。近年，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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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彭佳在标出性理论模式中对格雷马斯矩阵进行检视，将“复合项”称为“中项”，并认为“中项不仅

是非正非负，也是亦正亦负……中项是混元多杂的漩涡式存在。”①综上，黑－白－非白－非黑四项

矩阵可转化为三元鼎立，如图２。

格雷马斯认为，“这（矩阵）是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语言或语言以外的一切‘表意＇都是采取这

种形式。”②品牌是携带着丰富意义的符号，根据这个矩阵理论，我们可以为品牌符号文本的意义找

寻一种“内在”的界定，以达到对品牌文化现象背后深层运作机制的把握，从而可以更深层次地揭示

品牌的深邃文化内蕴。

品牌是人工制造的符号，它出现并附着在商品上，为商品赋予文化意义以及身份地位，使商品

不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还获得了符号价值，商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样态———“符号－
商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媒体生产的信息成为社会的基础，花样翻新的广告催生着大

众消费的欲望，品牌成为刺激消费、加快流通的重要手段。当今，品牌已将其触角延伸至商品世界

的每一角落，使所有商品都带上了表意特征，无品牌的商品已退缩到社会文化不起眼的角落，失去

了存在的本体特征。同样，商品中的物品是品牌得以正确表意的前提，品牌符号也不能脱离物品而

单独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物品在经济史上的内部二元划分及对立发展逻辑促成了品牌的诞生与

出现。

在人类经济史上，被消费的物品长期被划分为对立的两类，一是被视为社会需要的必需品，二

是被视为欲望的奢侈品，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对立构成了社会规则的一部分。桑巴特（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ｍ－
ｂａｒｔ）在解读消费资料时提出：“消费资料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奢侈是超出必要程度

的任何消费，只有知道何谓‘必要的＇才能去定义奢侈。”③贝里（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ｅｒｒｙ）认为“必需和奢

侈的关系是负面的或对立的……奢侈是通过说明需要不是什么而对它进行界定的”④。可见，将物

品划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是以“必需”与“欲望”的对立关系为根本基础。

然而，必需和奢侈分 别 是 个 含 糊 的 概 念，因 为 思 想 家 们 对“必 需”与“欲 望”的 看 法 并 不 统 一。

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欲望”和“不足”存在着联系，而“不足”的规范标准是由所涉及到的“物”的本

性来决定。黑格尔则将必需从具体变为抽象，认为必需分为实物上的必需和精神上的必需，这是人

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之间的区分。贝里在梳理奢侈的历史时对“欲望”和“必需”的思想进行了总

结，认为“欲望”可以转化为“必需”，奢侈的地位是暂时性的。斯托夫斯基（Ｔｉｂｏｒ　Ｓｃｉｔｏｖｓｋｙ）也认为

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分界线不是客观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因社会价值体系的不同而不同。

科学技术的进步，早期的手工业生产逐步被工业化生产所替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迁大大加速

了商品复制与 商 品 流 通，在 经 济 市 场 发 展 的 要 求 下，生 产、技 术 和 商 品 合 谋 制 造 了 一 个 符 码 系

统———品牌。品牌的出现使得本就含糊的“欲望”与“必需”概念愈加难以界定。在品牌符号所标记

的消费社会中，个人的实际必需依然存在，是通过消费生产资料来满足的，但是，这种实际必需被

整合进了一个远远超越其之上的品牌符号系统，它被深层的社会符码（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说即“语

言”）所操控。个人需求由社会的“语言”来给定甚至是强加，而被社会需求所置换，成为“言语”。

不仅如此，品牌作为整个物品符号系统中的解释项，意义丰富且多样，不仅有高贵奢华、独特个

性还有生活品味等意义。于是，品牌的存在使得物的世界从被二分的两项被解构成了多元化的物

品形式。从商品市场来看，品牌也打破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已有界限。品牌使得必需品与奢侈品

分别品牌化，成为大众消费品牌与奢侈品牌，分别代表着必需与欲望。同时，一种具有非欲望非必

需属性的名牌产品也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新的消费资料流通在于商品市场中。“名牌产品概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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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明确区分品牌市场和大众市场，而不必去进行价值讨论。至于人们把它看作是必需品还

是非必需品，对它地位的确立并不重要”①

以往的以“必需”与“欲望”二元对立来区分物品世界的规则被打破，物品世界不再只有奢侈品

与必需品，而是一个因为品牌价值差异形成的多元混杂的商品社会，其中有必需有欲望，也有非必

需和非欲望。行笔至此，一个关于“品牌”的符号矩阵呼之欲出，如图３，必需与欲望是对立关系，分
别指向必需品与奢侈品，复合项即中项，同时指向同一个对象———品牌（兼杂着必需与欲望、非必需

与非欲望）。“品牌”符号三角所反映的深层结构是必需与欲望的对立。

图３　　　　　　　　　　　　　　　　　图４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当今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大牌如路易·威登、香奈儿，等等，本质上已不再归

属于上述文中所提及的奢侈品，而应称为“奢侈品牌”或“现代奢侈品”，他们已与传统的奢侈品相去

甚远。差异首先表现在“现代奢侈品”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他可以实现批量化与大量复制，已突破

物质的稀有性与有限性；其次表现在价值添加上，“现代奢侈品”的价值添加主要依托于品牌，通过

品牌授权这一商业模式，成为借用品牌的文化而包装出来的具有奢侈品表象特征的物品。所以，
“现代奢侈品”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奢侈品文化现象。

三、品牌符号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属性

除却“现代奢侈品”，品牌也将其他消费物变成了符号，人类进入波德里亚称为的“消费社会”，

在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替换了物质消费，使用价值被置换成为符号价值。消费者从最开始满足于

商品的物质特性演变为对意义的消费。从表面看来，人类依然是为满足自然需求而进行的个人性

消费，深层地则是对抽象的品牌符号价值的追逐，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获得了满足，但这种满足是

对品牌符号意义的解释满足。这似乎遮蔽了人真实的和自然的需求，使自然消失在了一个被符号

化的过程之中。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对于这种品牌符号系统的深层控制曾深感绝望，他认

为，在整个生产和流通系统中，人们已失掉了辨别个人需要的基本能力，只是“按照广告的宣传去休

息、娱乐、处世和消费，爱他人所爱，嫌他人所嫌”②。波德里亚亦认为消费社会是自然的丧失，人

性的磨灭，乃至他提出的其他概念如“表征”“拟像”似乎都是对无根的文化现象的解释。

正是因为这样，波德里亚对品牌一直秉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品牌符号意义给文化带来了负面的

影响。但是，波德里亚对于符号消费的分析是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的，而非基于对品牌符号意指

系统的探究，也就是说，他对品牌的批判并不是建立在对品牌做表意规律研究之上。那么，我们不

得不重新审视一个问题，即，对品牌符号价值的追逐是否是对自然的扼杀？上文已经对“品牌”文化

现象的深层运作机制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尝试从历史流变中探讨消费对象的文化属性，
以探究当今品牌的文化内蕴与文化定位。

摩尔根将最早的社会形态称为蒙昧时代。在蒙昧时代，没有权力，没有商业生产的经济，是个

乌托邦，在那里没有不能满足的需求，也就不存在欲望。那时的人类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并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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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进行分类。列维－施特劳斯曾在《野蛮人的心灵》一书中对那时的人类思维方式进行探讨，他认

为原始人有自己的知识，并用自己的方式来感知世界。但他们的知识是感性的，比如将食物分为可

食用与不可食用，这种分类使整个宇宙开始有意义，但却没有抽象思维和观念化的东西。他还对自

然与文化作了界定———“那普遍的、自发的、不依赖于任何特殊文化或任何确定规范的东西属于自

然。相反，那依赖于某种用以调控社会并因此能够使一种社会结构有别于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规则

系统的东西则归于文化。”①根据列维－施特劳斯对自然与文化的理解，蒙昧时代是一个自然与感

性的时代。

当人类走出蒙昧时代，具有了思考能力，便不再只是以感性知识来区分物，而换用理性的抽象

思维来为人类的欲望服务，于是人类开始将物进行命名与归类，食物不再只是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

区分，还有好吃与不好吃、高级与低级的差别。这样的归类与划分是一个文化行为，被使用的物也

具有了文化属性。所以，人类将物根据必需与欲望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诚然，

物在必需品与奢侈品的二元对立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在这一时期，人类对物的占有与使用是

文化的、理性的。

伴随着１７世纪末西方社会奢侈消费数量的激增以及长达世纪之久的奢侈消费大讨论，西方社

会对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有了共识，同时，科技的进步带来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西方进入消

费社会，品牌应运而生。根据上文提出的“品牌符号三角”，品牌作为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对立面出

现，指向的应是自然。

在这个品牌符号三角中，品牌恰如列维－施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提出的神话，它的

出现是作为中立的第三项，是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调解。“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神话是

这样一种叙事过程：部落社会通过它可以找到一种想象性的解决办法，一种依赖于表象思维的解

答，以消除基础结构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真正社会矛盾。神话在本质上是一种中立化的过程。”②

德里达曾将列维－施特劳斯关于文化与自然对立关系作为其解构的对象，并将第三项称为“接
缝”“一个点”，它最大特点就是文化成为了自然的代理，自然消失于文化之中。金惠敏在解读时认

为德里达并不是要否认自然的存在，也许恰恰相反，“他是通过‘擦除＇粘附其上的‘文化＇灰尘，通过

提示‘自然＇之不确定性来彰显‘自然＇的存在……我们‘增补＇，尽管‘增补＇可能是‘增补＇其自身，但我们

依然‘增补＇，在‘增补＇中接近那不可接近的‘自然＇”③。品牌作为第三项的“接缝”，表达了向自然回

归的向往。

这也体现在具体的品牌传播活动当中，品牌往往以广告为手段来激发消费者的欲望。形式多

样的广告占据着各大传媒网络，用最形象、最直观的文字与图像编织着关于消费的乌托邦、营造着

理想化的消费模型，它麻痹着消费者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麻醉引入到消费市场中去，使得消费者

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感性的消费环境当中。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意识是“文化”实施压抑的场域，而无

意识又往往与“自然”相联系。同时，欲望无限自我膨胀的内在趋势也理所应当的是“自然”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品牌指向的也是“自然”。

但是，消费品牌所指向的自然已不复蒙昧时代对物占有时的状态，品牌是人类制造的符号，是

文化的产物，对品牌的消费只能是“人化”自然。在“人化”自然中，文化与自然不再以对立方式而独

立存在，而是混合并存。德里达在谈“接缝”时指出，接缝自诞生就开始了一种“增补性之游戏”，增

补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添加，二是替代。“在增补性之游戏中，人们将总是能够把替代物与其所指联

系起来，而后者将仍是一个能指。而基本的所指、被表征之存在的意义，更不要说物本身了，将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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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在符号之外或在游戏之外亲身地给予我们。”①

品牌的“增补性之游戏”为奢侈品与必需品添加了符号意义，同时品牌化后的奢侈品与大众消

费品以及各种名牌，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奢侈品与必需品，这使得人们在品牌游戏中消费的对象变成

一个新的身份和社会现实，是物与意义的综合体，是文化与自然的混合体。在唐娜·哈拉维那里，
她从技术文化角度将这一“人化”自然称为“赛博客”，比喻“人机合一”，意味着自然与文化之间传统

界线的消失，混合存在于“赛博客”中。这个叫法偏向于技术文化，或不足以概括其他类似的文化现

象。在文学文化界，学者往往用“间性”一词来形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可

以将品牌文化属性称为“间性自然文化”，强调的是对立面的消失、边界的模糊，以及归属上的双重

性。综上，一个基于自然－文化维度的品牌符号三角形成，如图４所示。
近年来，“轻奢侈品”新型商品形态的出现与繁荣，将品牌这一文化属性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

“轻奢侈品”是奢侈品在经历品牌化后又向大众市场延伸而出现的商品形式，它以一种新的品牌解

释项出现，再一次扩容了奢侈品世界和品牌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当品牌不断发展至以大众消费品

牌与奢侈品牌为对立两级时，它再一次以第三项的姿态出现将此品牌等级生态圈打破，并表现出从

未有过的品牌现象共存：大众与威望、经济与时尚等二律背反。

结　语

至此，不难发现，品牌正如德里达对增补的看法，增补将是一个无止境的延异的过程。同时，品
牌的文化定位是对既成文化规约的挑战，它就是要致力于消除固有的意识形态规范、打破传统的文

化与自然泾渭分明界限，是对二元对立思想的调解。其基本立场是拆解有固定中心的旧结构，用解

构的策略将旧结构转换为增补游戏的新结构。它反对一切意义僵化，开放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义

空间，从而使得品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表现一致：后现代主义就是要

消解崇高、戏仿神圣，使大众与高雅、神圣与世俗共存一体。正如詹姆逊所言，“后现代主义所表现

的恰恰是这种对立面的衰落，即阳春白雪文化和下里巴人文化形式的新异文合并。”②

（责任编辑：李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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